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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03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2017-027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交所《关于对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

司利润分配预案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2153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8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横店集团得

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交所<关于对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利

润分配预案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6)。现就《问询函》相

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2017 年半年报披露，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920.6 

万元，同比增长 19.24%。请公司董事会补充说明：（1）超比例转增股本的考虑

及其合理性；（2）结合公司是否存在相应提升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的计划和措

施，说明公司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和风险。 

答复如下： 

（一）超比例转增股本的考虑及其合理性 

1. 公司经营情况稳定，业绩增长稳健，盈利能力可持续 

2017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09 亿元，同比增长 49.80%；实现净

利润总额 1.31亿元，同比增长 16.27%；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利润 1.29亿元，

同比增长 19.24%。其中，LED 光源实现销售 10.37 亿元，同比增长 44.21%，继

续位居行业领先地位；LED室内灯具及专业灯具业务实现井喷式增长，实现销售

3.40 亿元，同比增长 467.69%；照明工程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0.96 亿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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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216.49%，取得快速发展，业务已从浙江区域拓展至上海、山东、四川、吉林、

福建、贵州等多省市。随着募投项目的进一步实施，公司 LED光源、LED室内灯

具及专业灯具业务及照明工程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2. 公司资本公积充裕，满足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实施条件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 2017年 6月 30 日，合并

报 表 资 本 公 积 为 1,077,607,860.58 元 ， 母 公 司 报 表 资 本 公 积 为

1,079,298,601.32元，母公司每股资本公积金为 4.50元。满足向全体股东以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每 10股转增 7股的实施条件。 

综上，基于公司当前良好的财务状况、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资本公积充裕的现

状，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并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的合理诉求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超比例转增股本具备合理性。 

（二）结合公司是否存在相应提升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的计划和措施，说

明公司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和风险。 

公司管理层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努力提升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主要举措

如下： 

1. 进一步拓展主营业务，稳步提升经济效益 

公司继续发挥在行业经验、技术、产品质量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优势，

积极把握产品结构升级和市场调整的机会，不断丰富产品品类，继续巩固光源类

产品的行业龙头地位，并实现 LED灯具的爆发式增长，确保后续业务持续增长。 

2. 深耕国际销售渠道，加强国内渠道建设 

继续保持国际市场的渠道优势并不断加强与核心客户的合作，在欧洲、北

美、南美、亚太各大区域持续均衡发展。 

加大国内市场投入，积极拓展自有品牌业务，并稳固城市景观照明、文创

照明等照明工程业务，形成新的增长点。 

3. 加强产品研发，发挥竞争优势 

公司持续加强研发队伍建设，注重新产品技术的创新性、有效性，缩短技

术开发的周期，以高技术、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进入市场，获得竞争优势，

并积极布局智能照明、按需照明及某些细分特殊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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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董事会认为公司业绩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公司对下半年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的估计，不构成公司对下半年业绩增长

的保证，也不构成盈利预测，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业绩受行业政策、市场需求变动、原材料价格波动和汇率波动等因素

的影响，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

司业务增长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问题二、请核实公司提出高送转预案是否与相关股东的后续减持安排有关。

同时，公司应明确董事在未来 6 个月是否有减持计划。请补充说明除已披露理

由外，公司是否存在通过高送转方案的其他考虑。 

答复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和金华德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 72.98%，

公司董事长倪强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 1.01%，以上股东持有的本公司

股票限售期均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即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年 3月 31日，

因此，上述股东不会在股票限售期届满前减持公司股份，而本次高送转预案的审

议和实施日与股票限售期届满日间隔较长，故本次高送转预案与相关股东的后续

减持安排无关。 

公司 7名董事中，仅公司董事长倪强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2421000 股，占总股

本的 1.01%，而其所持股票限售期为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即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3月 31日，因此，公司董事在未来 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情况。 

公司本次提出高送转预案是充分考虑了公司目前经营业绩情况、长远发展目

标及公司充裕的资本公积能满足高送转的条件，除已披露的理由外，不存在针对

高送转方案的其他考虑。 

问题三、请结合公司目前股价、市盈率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充分提示

公司股价的交易风险。 

答复如下： 

以 2017年 8月 29日收盘价为基础，公司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动态市盈

率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收盘价 市盈率 

1 阳光照明 600261 6.48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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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普照明 603515 40.94 45.86 

3 佛山照明 000541 9.09 25.30 

4 三雄极光 300625 29.89 47.15 

5 得邦照明 603303 34.35 31.90 

上述 4家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动态市盈率 34.64 

上表所示，公司动态市盈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基本相当，不存在明

显偏离同行业平均市盈率的情形。 

公司股价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四、请补充披露本次高比例转增议案形成和决策的具体过程，核实在

披露前是否与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过相关沟通或交流，并按规定提交内幕知情

人信息。 

答复如下： 

1. 本次高比例转增议案形成和决策的具体过程 

2017年 6月 26 日，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一起分析和讨论公

司 2017 年 1-6月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后续公司发展目标，认为 2017 年中期

的经营业绩情况符合利润分配和高送转的条件。 

8月 17日，公司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因本次会议涉

及利润分配和高送转问题，为更好的做好保密工作，会议材料均未提交给董事。 

8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2017 年中

期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 披露前是否与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过相关沟通或交流 

2017年 6月 26 日，财务总监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负责人廖文坚沟通中

期审计事宜，并未告知中期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事项。除此之外，未与其

他机构或人士沟通或交流过关于 2017 年中期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事

项。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

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公司各董事出函承诺履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义务。 

3. 按规定提交内幕知情人信息 

本次高送转相关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已按规定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备。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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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30日 

   

 


